




4. 加强高端装备制造业标准化工作， 围绕核心基础零部件

（元器件）、传感器及科学仪器、 关键基础材料、 先进基础工艺

“瓶颈
”

， 强化关键环节、关键领域、 关键产品的技术攻关和标

准研制。

5. 完善冶金、 化工、 建筑建材等产业标准体系， 积极开展

钢铁、 水泥、 石油钻采等领域成套装备标准研制。

6. 持续开展新材料标准领航行动， 推动稀土新材料、 碳纤

维及其复合材料、先进半导体材料、民机材料等领域的标准研制。

7. 分领域研制新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和标准化路线图，

研制一批具有重大引领示范意义的技术标准。

8. 持续推进消费品标准和质量提升， 研究构建消费品质量

分级标准体系，促进纺织服装、家用电器、照明电器、皮革制鞋、

家具五金、康复辅助器具等传统消费品智能化、 个性化、 绿色化

升级， 加快消费品标准升级迭代和国际标准转化应用。

9. 加强玩具、 婴童用品、 儿童家具、 儿童鞋等领域强制性

国家标准和配套推荐性国家标准研制。积极推进老年用品标准制

定， 重点开展适老家电、 一次性纸制品、 老年鞋标准制修订， 推

动建立老年用品标准体系。

10. 积极推进食品质量国家标准体系建设， 开展基础通用、

质量分等分级和食品加工质量控制管理等方面食品质量国家标

准制定工作。

11. 推进 先进轨道交通装备、 新能源汽车、 智能网联汽车、



智能船舶等新兴领域标准体系建设，继续完善智能运输、 公路设

施、 港口航运等标准体系。 积极推进民机制造、 无人机、 船舶与

海洋工程装备、 航天装备制造、 空间基础设施、 载人航天等战略

性新兴产业的标准化工作。

12. 完善 新 一 代信息技术体系建设，推进物联网、人工智能、

大数据、 区块链、 1Pv6 等领域标准研制。 启动新型基础设施标准 

化专项行动，促进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 推进新型信息基础设

施领域标准研制， 强化信息基础技术领域标准制修订，推动网络 

产品和服务安全、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 数据安全、 个人

信息保护、 工业互联网、智能汽车数据采集等 重点领域国家 标准

制定。

13. 优化完善国家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建设细分行业智能制

造标准体系。加快数字孪生、供应链管理和协同等领域标准研制。

聚焦智能制造典型场景， 开展标准应用试点。

14. 完善流通领域标准规范，重点支持冷链物流、医药流通、

即时配送、 多式联运、 海外仓标准制修订， 持续完善托盘标准、

周转箱（筐）标准、 快递绿色包装标准， 支撑优化国内物流枢纽

和运输大通道布局。

15. 推进供应链风险评估、 供应链数字化、 供应链金融、 绿

色供应链、 供应链人才培养等领域标准研制。

（二）加强 “碳达峰” 标准化支撑力度。

16. 研究起草
“

碳达峰
”

标准化行动计划， 健全支撑
“

碳达











45. 不断优化国家标准制修订工作程序，进一步完善国家标

准立项评估工作，推动国家标准复审工作常态化和制度化，持续

优化存量国家标准结构和质量。引入外部专家评估机制，推动现

行国家标准整合和废止。

46. 紧扣保障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安全、生态环

境安全方面的新情况、新需求，强化顶层设计和统筹谋划，系统

推进强制性国家标准做优做强，持续提升标准底线水平，切实发

挥强制性国家标准 
“ 

固根基、 兜底线
” 

功能， 不断健全强制性国

家标准体系。

47. 加快提高军民标准通用化水平，研制一批军民通用的国

家标准。

48. 组织开展行业标准代号和管理范围确认。进一步强化行 

业标准和地方标准备案工作。

49. 加强对团体标准化工作的引导和规范，推动出台促进团

体标准规范优质发展的指导意见， 深入实施团体标准培优计划，

加大重点领域优秀团体标准组织创建工作力度。

50. 继续实施企业标准 
“

领跑者
” 

制度，引导更多企业声明公

开更高质量的标准。持续推进企业标准化良好行为创建及第三方

评估。
51. 加强国家标准样品管理， 加大标准样品信息平台建设

力度，重点开展新材料、 生态环保以及食品消费品等重点领域

国家标准样品研制和推广应用，集中开展现行国家标准样品复



验工作。

52. 开展机器可读标准、数据库标准试点，探索数字化条件

下国家标准管理新形式、新机制。

（三）强化标准实施与监督 。

进53. 一 步推进标准实施信息反馈联动机制建设，强化标准 

信息共享， 畅通标准监督渠道，促进标准化工作与执法稽查、质

量监管、认证认可等工作的联动融合。

54. 常态化开展国家标准实施效果评估工作，完善并全面推

广标准实施效果评估工作指南，推动各类标准制定主体全方位开

展标准实施效果评估。

55. 组织开展强制性国家标准实施情况统计分析试点工作。

56. 组织开展行业标准监督评价工作和地方标准监督抽查

工作， 提升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的质量水平。

进57. 一 步完善服务业标准化试点示范管理机制，推动在商贸

流通、 消费品、社会管理等领域开展标准化试点。

58. 进 一 步拓展物品编码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应用领域，发

挥物品编码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作用。

59. 结合世界标准日等重要活动，加强标准化知识普及和宣

传。 强化重点标准宣贯， 推动标准实施应用。

（四）深化地方标准化工作创新。

60. 围绕京津冀、 长三角、 长江经济带、 黄河流域、 粤港

澳等区域协同发展 F 探索建立区域协同发展标准化工作新机



制。按照打造全国高质量发展样板的要求，积极推进雄安标准

体系建设。

61. 持续推进地方标准化综合改革， 开展城市标准化综合

试点。

62. 推进地方标准化服务体系建设工作，提升标准化专业技

术服务能力。
“

63. 推广 百城千业万企
” 

对标达标行动试点城市经验，建 立健

全长效机制，在全国范围内深入开展对标达标活动。

四、 推进标准制度型开放

（一）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化治理 。

64. 进一步优化和完善企业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渠道，推动

构建政府引导、企业主体、产学研联动的国际标准化工作新局面。

65. 积极履行我国担任ISO、IEC常任理事国义务，加强对

ISO治理新模式、 重大政策规则和程序的研究，深度参与IEC治

理体系变革和IEC新战略规划制定 。

66. 提升我国参与ISO、IEC国际标准活动贡献度， 组织培

养我国专家参加国际标准起草工作组， 与ISO、IEC各成员在全

球技术创新活跃领域加强合作。

〈二〉推动国内国际标准协同发展。

67. 推进国际标准转化制度建设，提高采用国际标准的科学

性和有效性， 提升国内国际标准一致化程度。

68. 围绕国内、国际标准空白领域，促进国内标准与国际标












	Page 1
	Page 2
	Page 3
	Page 4
	Page 5
	Page 6
	Page 7
	Page 8
	Page 9
	Page 10
	Page 11
	Page 12
	Page 13
	Page 14
	Page 15
	Page 16



